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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会议  

2007 年 11 月 18 日至 22 日，死海  

议程项目 13 

审议根据第 7 条提交的报告所产生/涉及的问题  

关于修改第 7 条报告格式表格 B和表格 G的提案 

阿尔及利亚和爱沙尼亚提交  

背   景  

 1. 《公约》第 4 条规定，“除第 3 条规定者外，每一缔约国承诺尽快地，但

至迟在本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四年内，销毁或确保销毁其所储存的属其所有或拥

有，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不允许延长销毁储存的

期限。  

 2. 《公约》第 7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地，但无论如何

至迟在本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180 天内，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报告，报告除其他

外应包含：  

B――储存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总数(报告储存)，  

G――分别按照第 4条和第 5条在公约生效后销毁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类

型和数量。  

 3.  在第一次审议会议上，缔约国指出：“在一些冲突结束后或其他复杂的情

况中，找到和澄清在一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之下的所有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可能是一

项挑战。弹药库可能被分散，而且/或许可能在多个实体的手中，可能会使得清点和

收集程序更为困难和复杂，使这一程序更为缓慢。在将来，可以想象此种情况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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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一缔约国在完成销毁之后发现先前未知的储存，也许在其应当完成销毁的时

限之后发现这种储存”。1 

 4. 为处理这些情况，缔约国同意采取《内罗毕行动计划》第 15 号行动，这项

行动规定：“在销毁期限过了之后，又发现了先前不为人知的库存的情况下，按照

第 7 条下的义务报告这种发现，利用其他非正式渠道说明这一情况，并紧急销毁这

些地雷。”  

 5.  在 2006 年第七届缔约国会议上，缔约国继续讨论了它们的下述承诺：按照

第 7条和利用非正式渠道报告在销毁储存的期限过了之后又发现的先前不为人知的

储存。有鉴于此，特提出修改表格 G 的建议。  

提   案  

 6.  涉及第 4 条的现有第 7 条报告表格与期限过后新发现储存这种情况不完全

相符。有鉴于此，储存销毁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提议，缔约国修改第 7 条报告格式

中的表格 B 和 G, 以方便报告在第 4 条期限过后发现并销毁的储存。  

 7. 这一建议的目的不是确立一项新的义务也不可能是这样。其目的是对表格

B 和 G 作出修改，以便更好更清楚地反应《内罗毕行动纲领》第 15 号行动。  

 8.  按照这一建议，关于就期限过后新发现并销毁的储存交换信息的表格 B 和

G 新增加两个表格如下：  

B 之二：在销毁储存期限过后新发现的原先未知的储存。  

G 之二：在销毁储存期限过后新发现并销毁的原先未知的储存。  

                                                 
1  审议《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的实施

情况和现状:1999-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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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 之二：在期限过后新发现的原先未知的杀伤人员地雷储存  

 《内罗毕行动计划》第 15 号行动  

[缔约国]国名：________________报告期：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 

类   型  数   量  批号(如果有可能) 补充信息  

    

    

    

    

合   计     

 

 

        

 

表格 G 之二：期限过后新发现并销毁的原先未知的杀伤人员地雷储存  

 《内罗毕行动计划》第 15 号行动  

[缔约国]国名：_______________报告期：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 

类  型  数   量  批号(如果有可能) 补充信息  

    

    

    

    

合   计     

 

 

--  --  --  --  -- 




